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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组织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清产核资中开展效能监察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

文章来源：国资委纪委　　发布时间：2003-12-26

中共国资委纪委文件

国资纪发[2003]8号

关于印发《关于组织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 
在清产核资中开展效能监察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纪委（纪检组）、监察局（室）：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第1号）和《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国资

评价[2003]58号）的要求，从今年9月至2004年10月底，中央企业要分批进行清产核资工作。清产核资是摸清企业“家

底”，推行《企业会计制度》的重要措施；是核实资产质量，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堵塞漏洞而进行的一项重

要工作。为保障这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切实履行纪检监察职责，经国资委领导同意，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决定，组织

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清产核资中开展效能监察工作。现将《关于组织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清产核资中开展效

能监察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落实。

　　为便于加强联系，请各中央企业指定一名具体工作人员，并将姓名、联系电话告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

室。

　　执法监察室联系人：郑霄红，崔久衡。

　　联系电话：010-64471441，010-64471472。

　　传真电话：010-64471473。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56号。

　　邮编：100011。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监察局

　　　　　　　　　　2003年12月17日

  

关于组织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 

在清产核资中开展效能监察的实施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配合相关业务部门摸清中央企业“家底”，核实

企业资产质量，查清清产核资中发现的问题，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保障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顺利实施，国资委

纪委、监察局决定，组织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在清产核资中开展效能监察工作。

　　一、总的要求和目的

　　按照《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和《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等文件的规定和部署，各中央企业纪检监察机

构要积极主动地在企业清产核资中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抓住可能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开展效能监察，确保这

项工作健康有序开展。要督促企业相关业务部门和管理人员严格执行清产核资的有关规定，尽职尽责，真实反映企业

财务状况，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组织协调，发现和纠正企业在财务清理、资产清查、价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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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损失认定、资本核实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取证工作。要严肃查处重大的违纪违法案

件，并提出整改建议。要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维护国有资

产安全运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监察的主要内容

　　凡按照《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列入此次清产核资范围的企业，均属这次开展效能监察的范围。监察的主

要内容是：

　　（一）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是否认真按照《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及配套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组织实施，是否做到

“全面彻底、不重不漏、账实相符”，有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二）在账务清理、资产清查和价值重估中有无隐瞒和弄虚作假行为；有无虚列资产、隐瞒负债、故意高估资产

价值或少估负债的行为；有无隐瞒资产、虚列负债、故意低估资产价值或多估负债的行为；有无应列入清查范围的资

产和负债未进行清查的行为。有无趁清产核资之机采取不法手段私分、侵吞和转移资产等其他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的行为。

　　（三）在资产损失的认定中，是否按要求取得合法手续或具有法定效力的经济鉴证材料。是否严格遵守损失认定

的原则、标准和程序，是否存在多列或少列资产损失的行为。

　　（四）对已经认定为资产损失的各项不良债权、不良投资、不良实物和其他不良资产，是否按照“账销案存”的

原则，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是否制定继续进行清理和追索的措施，有无用不良资产进行私下交易、个人从中捞取好

处的行为。

　　（五）对已经认定为损失的报废固定资产、存货、在建工程等实物资产，是否进行认真清理并收回残值；有无以

极低的价格出售或无偿被其他单位、个人占有的情况；有无变现收入不入账、私设“小金库”或私分、侵吞的行为。

　　（六）对在清产核资中发现的管理上的问题，是否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建立和完善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的各

项制度。

　　（七）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中主管清产核资的部门及工作人员是否严格按照程序和标准，对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实施

监督，对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结果审核把关；有关工作人员是否有徇私枉法和失职渎职行为。

　　（八）清理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时，对发现因工作失职、渎职或者违反规定，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的行为，是否

组织调查，分清责任，予以追究和处理。

　　三、工作步骤和方法

　　（一）成立组织机构。国资委成立中央企业清产核资效能监察领导小组，由纪委、监察局、统计评价局、业绩考

核局等部门组成。办公室设在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此次进行清产核资的各中央企业在成立清产核资组织

领导机构时，一并考虑效能监察的组织领导工作，明确领导分工负责，有关部门派人参加，并设立办公室。

　　（二）调查摸底。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根据国资委的总体部署，结合实际，会同业务部门认真搞好清产核资效能

监察的调查摸底。在掌握清产核资基本情况的同时，把不良资产多、国有资产权益损失大的单位作为效能监察的重

点。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自行立项，开展专项效能监察。

　　（三）组织自查和抽查。要加强对所属单位自查自纠工作的检查指导，同时对问题较突出的单位组织重点抽查。

对自查自纠和重点抽查不力、问题突出、走过场的单位要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情节严重的要提出监察建议或予以通报

批评。

　　（四）抓好整改和建制。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要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切实规范企业行为。对发现的突

出问题，要认真分析，采取措施，限期整改。对不按规定程序运作，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情节严重的，要责令改

正。针对企业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协助、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及财务管理的

各项规章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巩固清产核资的成果，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运营。

　　（五）做好总结和归档。各企业在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结束后，要做好情况汇总，填好有关报表，认真进行评

估。在搞好工作总结基础上，提出清产核资效能监察专题报告，反馈监察意见，并做好效能监察材料的归档工作。

　　四、任务分工和职责

　　（一）中央企业清产核资效能监察领导小组负责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的组织协调。制订效能监察实施方案，作

出规划和部署；了解和掌握国资委机关有关业务部门工作情况，督促其依法指导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掌握企业清产核

资效能监察工作动态，适时组织重点抽查，加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二）企业纪检监察机构负责本企业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的组织实施。要严格执行国家清产核资政策、有关财

务会计制度和效能监察规定，严格把关，依法办事，严肃纪律。负责提出本企业和系统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计划和

实施方案，明确目标，选题立项；针对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及薄弱环节，组织专项监督检查，对清产核资工作中反映出

的管理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分析原因，及时进行整改，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尤其是要建立不良资产管理机

制及国有资产监管长效机制；要善于挖掘清产核资中的案件线索，对低价变卖和以虚报损失侵吞、转移、隐瞒国有资

产等违规违纪问题，要组织力量严肃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这项工作列入议

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二）认真学习，把握政策。清产核资效能监察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各企业要认真组织有关人员

学习清产核资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握好政策界限。

　　（三）严肃执纪。要严肃查处在清产核资中发现的问题，对由于违反规定或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要

分清责任，严肃处理；对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收受贿赂、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违法违纪行为要坚决惩处，决不姑

息。

　　（四）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各级领导要以对国家和企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到既要摸清“家底”，清查核

实企业各项资产损失情况，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又要防止在清产核资中以维护企业利益为由，弄虚作假，损害国

家利益，更要防止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真正实现企业清产核资的工作目标，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五）各企业开展效能监察情况要及时逐级上报。要加强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的信息交流。清产核资工作结束

后，纪检监察机构要对清产核资中开展效能监察工作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认真搞好总结，填写《中央企业清产

核资效能监察工作情况统计表》，并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

 

中央企业清产核资效能监察工作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金额：万元

一、基本工作情况 项目 数量 备注

立项情况 本级及所属单位立项数    

自查自纠情况

本级及所属单位总数    

自查自纠单位数    

所占百分比（%）    

重点抽查情况
重点抽查单位数    

所占百分比（%）    

整章建制 个数    

二、违规纠正情况 起数 金额 纠正起数 纠正金额

故意低估资产或多列负债        

故意高估资产或少列负债        

故意隐瞒国有资产设立账外资产        

故意多列资产损失        

故意少列资产损失        

其他违规问题        

三、查处情况 数量 备注

发现案件线索数        

立案数        

党政纪处分人数        

组织处理人数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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